附件

吉林省粮食烘干机燃烧生物质成型燃料改造
主要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分为烘干机技术要求、生物质热风炉技术要求、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和脱硫装置技术要求四部分。
1.烘干机技术要求
1.1粮食烘干机的干燥介质只能是洁净的空气，不得利用烟气等有害介质干燥粮食。
1.2入机粮的含杂率不大于2%，其中长茎杆（≤50mm）含量不超过0.2%，且不得有大的异物。
1.3入机粮的含水率不均匀度不大于3%。
1.4干燥粮食要保证品质指标，玉米色泽不应有明显变化。
1.5干燥玉米降水幅度应不低于10%。
1.6干燥后粮食破碎率增值不得超过0.3%，稻谷爆腰率增值不得超过3%，玉米裂纹率增值不得超过35%。
1.7干燥后出机的粮温要求：环境温度高于0℃时，粮食温度不超过环境温度8℃；环境温度低于0℃时，粮食温度不超过8℃。
1.8干燥机单位耗热量要求：直接加热不超过5.5MJ/kg•H2O,间接加热不超过8.0MJ/kg•H2O。
1.9干燥后出机粮不均匀度要求：不超过1.5%。
1.10干燥机同一截面内进气温度的变化在稳定状态下应不超过±3℃。
1.11干燥机排粮装置应能保证在0.3至2.0倍额定生产率范围内可自由调整排粮速度。
1.12干燥机的内部结构应保证粮层能均匀自由地流动，不允许有无法清除残存物的死角。
1.13干燥机应设置便于人工或自动取样的取样口。
1.14干燥机应设有保温装置。
1.15干燥机电器控制装置等应有下列功能：
1.15.1程序启动；
1.15.2连锁保护；
1.15.3料位自动显示或控制；
1.15.4自动报警。
1.16干燥机温度控制装置应有下列功能：
1.16.1干燥段、冷却段粮温显示；
1.16.2介质温度显示及控制。
1.17干燥机制造材料应采用符合标准规定的原材料，其中接触粮食的零部件采用耐水腐蚀的材料制造。
1.18干燥机采用的风机、电机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1.19干燥机涂漆应符合NJ/Z3的规定。
1.20干燥机操作人员工作环境噪声（声压级）应不大于85dB(A)。
1.21干燥机设计制造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GB10395.1规定。
1.22干燥机应设有消除火花装置，不允许有火花进入干燥机内。
1.23干燥机内不允许有超出介质温度的部件直接与粮食接触。
1.24干燥机的高度如超出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装置。
1.25干燥机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0年。
2.生物质热风炉技术要求
2.1设计合理、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2.2供热功率和输出热风温度不应小于标称值，换热介质的最高温度不低于160℃，并具有连续性。
2.3热风炉热效率≥72%（按燃煤标准），每年热效率衰减值不超过1%，在运行周期内，热效率衰减值不超过安装初期的5%。
2.4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应满足表1指标。
表1 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
	大气污染物指标
	吉林省地方标准
	国家超低排放标准

	颗粒物，mg/m3
	≤30
	≤5

	二氧化硫，mg/m3
	≤50
	≤35

	氮氧化物，mg/m3
	≤250
	≤50

	林格曼烟气黑度（级）
	≤1
	≤1


注：排放指标执行吉林省地方标准DB22/T 2581-2016。各市县排放标准高于上述标准，执行当地标准。
2.5铸造件应表面光洁，无裂纹、气孔、砂眼等缺陷。
2.6焊接件应平整、均匀，无烧穿、夹渣、气孔、弧坑、裂纹、未焊牢等缺陷。
2.7受热面钢板的厚度不小于3mm，非受热面钢板的厚度不小于2mm。钢板厚度偏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2.8空气侧和烟气侧之间应密封严密，不得连通或发生渗漏现象。
2.9炉体应有保温措施，外表面温度应不大于65℃。
2.10热风管道应保温，外表面温度应不大于45℃。
2.11热风炉全面运行时，应保证在操作人员工作位置测量的噪声不大于85 dB(A)。
2.12热风炉的安全性能，应采用充气检验法对整套换热器的空气侧或烟气侧流道进行气密性检验，检验时采用0.02MPa气压，连续加压0.5h，气压下降值不大于5%。
2.13炉门开、关应灵活、可靠，关闭后炉门与炉口紧贴，四周间隙不大于0.6mm。
2.14换热器部件组装焊合后应符合JB2880的焊接密封性能要求。烟气侧和空气侧之间不得连通或发生气、烟渗漏现象。
3.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3.1 袋式除尘器必须有防火、阻燃装置。
3.2 滤料的强力和伸长率，见表2。

表2 滤料的强力和伸长率
	项 目
	滤料类型

	
	普通型
	高强低伸型

	
	非织造
	织造
	非织造
	织造

	断裂强力/N
	经向
	≥900
	≥2200
	≥1500
	≥3000

	
	纬向
	≥1200
	≥1800
	≥1800
	≥2000

	断裂伸长率/%
	经向
	≤35
	≤27
	≤30
	≤23

	
	纬向
	≤50
	≤25
	≤45
	≤21

	经向定负荷伸长率/%
	-
	≤1

	注：样条尺寸为5cm×20cm。


3.3 滤料的滤尘性能，见表3。
表3 滤料的滤尘性能
	项  目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静态除尘效率／％
	≥99.5
	≥99.3

	动态除尘效率／％
	≥99.9
	≥99.9


3.4 滤袋规格及偏差，见表4。
表4 圆形滤袋半周长偏差的限值
	滤袋直径D／mm
	半周长偏差限值／mm

	120～180
	+1.0

	200～230
	+1.5
-1.0

	250～300
	+2.0
-1.0


3.5 缝制滤袋的技术要求
3.5.1滤袋的纵向缝线必须牢固、平直，且不得少于三条。
3.5.2滤袋袋口的环状缝线必须牢固且不得少于两条。
3.5.3滤袋防瘪环的环状缝线必须牢固，环的每边不得少于两条缝线。
3.5.4滤袋袋底的缝线允许单线，但必须缝两圈以上。
4.脱硫装置技术要求
4.1脱硫塔宜布置在锅炉/炉窑引风机之后，即脱硫塔宜采用正压操作。
4.2生物质成型燃料烟气应先进行除尘，并使烟气含尘量小于400mg/m3（273K，101.325kPa）。当脱硫渣需资源化利用时，进入脱硫塔的烟气含尘量不宜大于100mg/m3（273K，101.325kPa）。
4.3烟气脱硫装置设计寿命一般不宜小于10年。
4.4烟气脱硫装置的设计脱硫效率应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的要求；装置的设计可用率不宜小于98％。
4.5脱硫装置界区内应设置废液收集系统。
4.6脱硫装置的设计，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绿化等降低噪声的措施。噪声和振动控制的设计应符合GBJ 87和GB 50040的规定，厂界噪声应达到GB 12348的要求。
4.7脱硫剂的贮运、制备系统应有控制扬尘污染的措施。
4.8脱硫渣暂不具备资源化利用要求的，在采取贮存、堆放措施时，贮存场、中转库等的建设和使用应符合GB 1859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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